
 

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和  

《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 章）  

暫停向再度受聘擔任公職的人員支付退休金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的提問，闡釋有關行政

長官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和《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 9

章）行使暫停支付退休金的酌情權事宜。  

背景  

2 .  行政長官決定，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在職

公務員如果已屆有關退休金計劃所定的最早退休年齡，會獲准退休。

他們在退休時可立即支取經折算的退休酬金。他們在擔任主要官員期

間，每月退休金不會被暫停支付。關於可享退休金公務員在獲任命為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退休安排和理據，詳見附件所載政府在二零零二年

五月發出的立法會 C B(2 )1 99 2 / 01 - 02 ( 01 )號文件。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十

六日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民事法律專員已就行政長官行使暫停支付

退休金的酌情權事宜，進一步提供意見。他明確指出，行政長官事先

公布政策，表明不會向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領取退休金人員，暫停支

付他們在擔任主要官員期間的退休金，並沒有對行政長官的酌情權構

成任何有違法理的掣肘。  

3 .  立 法 會秘 書處 法律 事 務部 在研 究政 府 上述 回應 後， 要 求政 府 解

釋：  

 ( a )  行 政 長 官 宣 布 的 政 策 如 何 及 為 何 依 據 恰 當 及 相 關 的 理 由訂

立；  



 

 ( b )  該 項 政 策如 何及為 何 在 法律 上與行 政 長 官根 據《退 休 金 條

例》和《退休金利益條例》行使酌情權有關；  

 ( c )  該項政策如何及為何與賦權法例的目的沒有抵觸；及  

 ( d )  該項政策如何及為何不屬於無理或任意。  

政府對這些提問的回應見下文各段。  

回應  

政策是依據恰當而相關的理由訂立  

4 .  關於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公務員的退休安排，我們已於附件第 7

段詳細解釋各項政策考慮因素。我們認為有關政策是依據恰當而相關

的理由訂立。  

5 .  政府有必要在事前制訂並公布這項政策，讓那些可能獲任命為主

要官員的公務員知道，他們如退休或辭職並轉任主要官員可享的條款

和條件。  

政策在法律上與退休金法例有關  

6 .  雖然《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和《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26 條授權

政 府 暫停 支付 退休 金 ，但 該項 權力 是 一項 酌情 權而 非 強制 行使 的權

力 。 實際 上， 自一 九 八七 年以 來， 政 府一 直採 取的 政 策是 行使 酌情

權，暫停向按《退休金利益條例》退休並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於

有關機構服務的領取退休金人員支付每月退休金。至於在《退休金條

例》下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於有關機構服務的領取退休金人員，

政府會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徵求他們同意，暫停支付他們在

受聘期間的每月退休金。如果這些人員以兼職或短期聘用形式擔任公

職或在有關機構服務，可視作例外情況，不受暫停支付退休金的政策

影響。至於為接受主要官員任命而退休的公務員訂定的退休金安排，



 

行政長官所作的決定，是不行使酌情權向前公務員暫停支付退休金，

有關決定並非一項豁免，使他們無需按規定被暫停支付退休金。  

政策與賦權法例的目的沒有抵觸  

7 .  《退休金條例》和《退休金利益條例》所訂定有關暫停支付每月

退休金的權力，是一項酌情權。基於附件第 7 段詳述的政策考慮因

素，我們認為行政長官行使酌情權，不向已屆有關退休金計劃所定的

最早退休年齡的有關人員暫停支付每月退休金，是適當的做法，而且

與退休金法例的目的沒有抵觸。政府公布的安排，為行政長官行使酌

情權一事提供了客觀而合理的準則，有助於加強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

性。再者，由於政策是在指定的情況下適用於某一明確類別的領取退

休金人員，所以絕對不會預決行政長官應如何對其他類別的領取退休

金人員行使酌情權。  

政策是客觀的  

8 .  這項政策是經過審慎考慮，顧及問責制的特殊情況才制訂的，只

適用於已明確界定的某一類領取退休金人員。行政長官行使的酌情權

是有合理依據並有客觀準則的，因此既非無理也非任意。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八月  



附件  

 
立法會 CB(2)1992 /01-02(01)號文件  

立法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  
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可享退休金公務員的退休安排  

目的  

 本文件簡介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務員如獲委任為問責制主

要官員的擬議退休安排。  

可享退休金公務員現行的退休安排  

2 .  目前，政府為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務員推行兩項毋

須供款的法定退休金計劃：  

( a )  舊退休金計劃——受《退休金條例》 (第 89 章 )規管，適用於
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前受聘的公務員；以及  

( b )  新退休金計劃——受《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 章 )規管，適
用於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或以後受聘的公務員，以及原先

參加舊退休金計劃但其後選擇加入新退休金計劃的人員。  

退休金法例已有明文規定上述兩項退休金計劃的退休年齡和可獲發放

退休金的情況。  

3 .  根據舊退休金計劃，正常退休年齡是 55 歲，但年屆 4 5 歲的人員
可獲准自願提早退休。在按正常退休年齡退休或提早退休時，有關人

員會即時獲發放退休金。但在 45 歲前離職的人員，則不會獲得任何
退休金利益。  

4 .  根據新退休金計劃，正常退休年齡是 6 0 歲，但在一九八七年七
月一日前受聘並選擇加入新退休金計劃的人員，則可在年滿 55 歲時
選擇退休。這些人員一旦退休，可即時獲發放退休金。服務滿十年的

人員，如果在 5 5 歲前辭職，可在年屆 6 0 歲 (如果在一九八七年七月
一日或以後受聘 )或 5 5 歲 (如果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前受聘並選擇加
入新退休金計劃 )時獲發放延付的退休金。  

5 .  退休金法例並規定，退休公務員如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於

根據行政長官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屬公共服務的任何補助機構，其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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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可暫停支付。我們自一九八七年以來一直引用這項規定，向再

度受聘擔任公職的退休公務員暫停支付每月退休金。只提供短期或兼

職性質的公職則不受這項安排影響。  

為獲委任為主要官員的公務員擬議的退休安排  

6 .  我們認為應該根據退休金法例的範疇，讓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

的公務員退休或辭職，以接受主要官員的任命：  

( a )  已屆最早退休年齡 (舊退休金計劃是 4 5 歲，新退休金計劃是
5 5 歲 )的公務員，將獲准即時退休。根據退休金法例，他們
在這情況下退休，會即時獲發經折算的退休酬金，以及每月

退休金；  

( b )  至於未屆最早退休年齡的公務員，如已加入新退休金計劃，
將 獲 准辭 職 。行政 長 官會 根 據《退 休 金利 益 條例》 作 出 指

示，向他們即時發放經折算的退休酬金。至於每月退休金，

則會暫停發放，直至他們年屆最早的退休年齡，或已卸任主

要官員之職並且不再擔任公職為止，兩者以較早為準。  

( c )  為使退休／辭職人員完全脫離公務員架構，他們將獲准把積
存的假期和名下的度假旅費，在無所損益的情況下，折算為

現金。  

7 .  我們認為上述退休安排是恰當的，原因如下：  

( a )  問責制是令香港特區改善管治的一項重要措施。因此，讓行
政長官可以從在職公務員中挑選他認為最合適的人員擔任某

些職位，而他們的轉職安排不會受到不必要的掣肘，是十分

重要的；  

( b )  因接受主要官員任命而脫離公務員架構的公務員，不會獲得
加額退休金。他們只會獲得按服務年資計算的退休金；  

( c )  暫停發放出任主要官員的退休公務員的每月退休金，並不恰
當，原因包括：  

( i )  委聘主要官員與公務員的一般聘任在性質上極為不同，
主要官員不但沒有任期保障，而且可能會隨時因嚴重的

政策失誤而遭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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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員的薪酬並不包括任何酬金或退休
福利 (只有法定的最低強制性公積金 )。 (目前，退休公
務員如果再度受聘擔任公職，都會獲得約滿酬金 )；以
及  

( d )  為擔任主要官員的前公務員所作出的特別安排 (意指他們在
卸 任 主要 官 員之職 並 且不 再 擔任公 職 後， 即 使未屆 退 休 年

齡，仍會獲發每月退休金 )，目的是不希望造成不必要的絆
腳石，阻礙年輕公務員接受主要官員的任命。此外，發放每

月退休金的安排是有條件的，就是他們不再擔任任何公職。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五月  


